
國 立 嘉 義 高 級 商 業 職 業 學 校 學 生 懲 處 請 核 表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記出 

班級  姓名  學號  

事由處理經過 
(提報人填寫，含

人、事、時、地、

物…) 

 
 
 
 
 
 

提報人簽名/蓋章：             
 

違規學生導師聯

絡 家 長 內 容 

 
 
 
 
 
 

班級導師簽名/蓋章： 

獎 懲 條 款 
依 學 生 獎 懲 要 點 

第       條第       款規定 
處以 

生 輔 組 長 輔 導 主 任 學 務 主 任 校 長 

    

輔 導 教 官 主 任 教 官 建議改為： 

 

理由： 

建議改為： 

 

理由： 
  

 


